附表5      
 企业征信系统接入机构分支机构信息反馈表   
编号：
	
申请机构名称

	



	机构审批及授权情况






	（ ）同意接入      （ ）已授权

（ ）不同意接入
原因：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	
机构代码（11位）

	

	申请机构签收
记录



	

签收人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联系电话：





注：1、本表一式二份，人行和申请机构各持一份；
2、对批准接入的机构，要在完成用户创建5个工作日内将管理员、普通用户报所在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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